
立法會 CB(2)2234/04-05(03)號文件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  
就司法機構的財政預算安排提出的建議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三日 )  

政府當局的回應  

立法保障司法人員的薪酬  

 事務委員會認為應按司法機構《法官及司法人員的薪酬釐定制度

顧問報告》 (顧問報告 )的建議，立法保障司法人員的薪酬，使之與其他
在憲制中給予司法獨立重要地位的司法管轄區看齊。  

2 .  政府當局非常重視為法官及司法人員提供適當薪酬。司法機構曾

提出意見，認為在完全確認司法機構獨立地位的前題下，應採納顧問報

告的建議。行政長官考慮有關意見後，已委派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件

常務委員會 (司法人員薪常會 )就釐定司法人員薪酬的合適架構、機制和
方法，進行全面研究，並特別就應否採納司法機構根據顧問報告所提意

見提出建議。由於事關重大，司法人員薪常會表示，為審慎起見，他們

需要多些時間進行研究。有關方面會在適當時候向立法會簡報此事的進

展。  

3 .  在財政預算方面，二零零五至零六年度法官及司法人員的薪酬開

支預算為 2 .752 億元，佔司法機構預算開支總額約 29%，或佔政府開支
總額的 0 . 1 %。我們很難想像政府當局會需要或願意考慮不提供足夠的
撥款，以支付司法人員的薪酬。  

就可與妥善履行司法工作互相配合的節約目標諮詢司法機構  

4 .  事 務 委 員 會 建 議 ， 政 府 當 局 不 應 把 就 各 局 和 部 門 所 訂 的 節 約 目

標，加諸司法機構。政府當局反而應諮詢司法機構有哪些節約目標可與

妥善履行司法工作互相配合。  

5 .  政府當局同意，在訂立政府的財政預算目標前，會徵詢司法機構

對其整體資源需求的意見。不過，這並非表示政府當局不會就所需作出

的修訂與司法機構進行討論或司法機構可無須遵照既定的程序提出資源

申請。在資源分配的過程中，我們需保留積極對話和互相制衡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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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一如在過往事務委員會討論中所解釋，政府當局絕不容許在資源

分配工作方面削弱司法制度的獨立性。財政司司長曾強調，我們必須採

取務實和循序漸進的方式削減政府開支，不能對各部門採用一刀切的做

法。政府當局會繼續聽取司法機構政務長的意見，以確定哪些節約目標

可付諸實行。  

7 .  我們相信司法機構這個有大約 160 名法官和司法人員，以及大約
1  500 名屬公務員編制的支援人員的機構，必定有些空間可節省開支。
一如近年司法機構的核准撥款額和實際開支情況所反映，司法機構事實

上已積極參與政府當局的節約措施。同時，我們亦曾答應司法機構所提

出的一些撥款要求，以應付各項已確定的需要。政府當局會繼續採取務

實做法，以確保司法機構有足夠的資源，提供優質的司法服務。  

由司法機構編製本身的財政預算  

8 .  事務委員會要求給予司法機構自主權，讓司法機構可以根據一些

客觀準則，或被海外法院採用的既定公式來編制預算。  

9 .  政府當局一向尊重司法機構的獨立性，包括在編製其財政預算方

面的自主權。據我們所知，有鑑於本港必須維持有效的司法制度，司法

機構政務長擬備司法機構的財政預算時，會徵詢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意

見。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在提供意見的過程中，亦會適當地請各級法院的

首長 (即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首席區域法院法官和總裁判官 )參與其事，
並會在有需要時，請他們就法院的運作擬訂增撥資源的申請。  

10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庫務科每年擬備開支預算草案時，會與司法機
構政務長研究和商討司法機構所申請的撥款，通常會以司法機構政務長

預計個別開支項目或分目所需的撥款額為依據。司法機構政務長有機會

在編製預算草案過程中提出意見。政府當局亦會先徵詢司法機構政務長

的意見，然後才把司法機構的預算納入整體預算草案的定稿內。政府當

局相信，透過擬備預算草案的過程中與司法機構的互相合作及技術交

流，各法院的實際資源需求已得到充分考慮。在任何情況下，司法獨立

不會受到損害。  

以不削減司法機構財政預算撥款為常規規則  

11 .  事務委員會認為，政府當局應正式訂立常規規則，在一般情況下
不會削減司法機構所建議的財政預算。  

12 .  我 們 不 同 意 以 不 削 減 司 法 機 構 財 政 預 算 撥 款 作 為 常 規 或 一 般 守
則。司法機構和所有其他由政府提供撥款的部門或機構一樣，必定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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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和節省開支的空間。雖然政府當局會盡可能滿足司法機構的合理

撥款需求，但考慮到整體的經濟緊絀狀況，我們不排除日後可能需調低

司法機構的撥款。在不影響司法獨立的前題下，我們認為應採取較務實

的做法，就司法機構每年的預算草案與司法機構政務長進行討論及諮

詢，而不應硬性規定不得削減司法機構的財政預算。  

成立綜合基金以應付司法機構的特定資源需求  

13 .  事務委員會建議，政府當局應在適當時候考慮成立綜合基金，以
便無需經過政府撥款程序，便可應付司法機構的特定資源需求，例如支

付司法人員的薪酬。  

14 .  給予司法機構的撥款是政府整體開支的一部分，須每年經立法會
批核，而且須由財務委員會或財政司司長根據《公共財政條例》 (第 2
章 )另行審批。我們認為沒有必要成立獨立基金，以應付司法機構的資
源需求。同時，我們不理解該基金如何可無須遵照立法會的撥款程序運

作。不過，若有任何有關司法人員薪酬的建議，我們都會參考司法人員

薪常會最終提出的建議予以考慮。  

二零零六至零七年度司法機構的財政預算  

15 .  事務委員會促請政府當局須急切對二零零六至零七年度司法機構
的財政預算作出特別考慮，以確保司法工作的質素不會因預算不斷緊縮

而受到影響。同時，委員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作出的警告表示關注，並

留意到多項問題，特別是高等法院的案件輪候時間延長，以及裁判法院

的工作量增加，以致案件的審訊輪候時間長得令人難以接受。  

16 .  我們一向優先處理司法機構的建議。當政府當局收到司法機構政
務長提出的二零零六至零七年度司法機構資源需求時，我們會盡量提供

幫助，並採取積極的態度，考慮司法機構政務長提出的撥款要求。不

過，政府的經營帳預計到二零零七至零八年度仍有赤字，因此，由政府

提供撥款的各部門及機構仍有確切需要，為繼續控制政府開支而通力合

作。我們會全面考慮事務委員會提出的意見，才訂出具體的看法。  

二零零五年七月  


